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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面临金融服

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全国每个乡镇平均只

有 2.13 个金融网点，平均每个营业网点要

服务近 2万人，金融资源非常紧张。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需求开

始呈现出整体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其中

既有农民扩大生产的金融需求，又有农

业生产组织形式创新、土地流转带来的

金融需求。与此同时，发展农村普惠金

融，也意味着农村金融市场需要不断扩

容，覆盖那些目前还难以享受到金融服

务的农户和供给不足的地区，让金融改

革成果惠及更多的农户。

“ 三 农 ” 缺 血 是 有 原 因 的 ： 农 村

“靠天吃饭”风险大、信用环境有待改

善，当前农业保险、期货分散风险功能

尚不足，导致了农村信贷投入长期是

一种低效益的扶贫式金融服务。尽管

监管部门一直在积极引导金融机构适

应 农 村 金 融 需 求 的 变 化 ， 但 “ 三 权 ”

抵押贷款等农村金融探索并非一帆风

顺。目前，土地流转配套机制不健全，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从价值评估、

登记到处置变现难度都很大，制约着土

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推广。政策配

套不完善，使农业现代化发展、城乡一

体化进程和农民增收等依然受到资金瓶

颈的约束。

让信贷资金乐于为“三农”输血，

除了财税补贴、存贷比差异化等各项

措施外，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引入保

险、信托机制，也有助于增强农业对

金融资金乃至社会资金的吸引力，使

农 村 金 融 与 农 村 经 济 形 成 良 性 互 动 。

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

构应当更加注重服务“三农”的协同

性，激发出“聚合效应”，这样才能把

农村金融改善资源配置和分散风险的

优势更好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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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提出贷款申请、村信用户评
级小组审议、村内公示、农行审批、客
户经理入户调查、签订合同批准贷款、
村内公示”。在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驮岭
脚村村委会公告栏里，贴着这样的贷款
流程，农民不需要提供任何抵押就可以
获得农行贷款。

这个村还有个名字，叫“金融自治
村”。农行浙江省分行将金融服务着力
点下“沉”到各个村两委，贷款村民推
荐、贷款发放后的监督使用等均由村两
委协助银行完成。一旦出现不守信的

“害群之马”，整个村的授信额度都会因
此受到影响。

“目前，国有银行服务‘三农’存在
客户难选、贷款额度难定、贷款用途难
监管、风险难控制的障碍。”农行浙江省
分行农户金融部经理孙烈勇表示，实行

“农村金融自治”就是要以村两委为纽
带，解决农民和金融机构间由于信息不
对称造成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

□ 资金供给——

“三味药”解贷款难

丰富农村金融资金供应主

体、增加供应总量、创新资金

供应方式，让农民不再被信贷

问题束缚住发展手脚

农民“贷款难”、“贷款贵”背后折
射出的，正是农村金融资金的供给不
足。此次 《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
的若干意见》 为这一问题开出了“三味
药”：丰富农村金融资金供应主体、增加
供应总量、创新资金供应方式。

今后，农村金融服务主体将涌现出
各种形式的投资基金、金融租赁公司。
根据 《意见》，鼓励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
金、农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农业科技
创业投资基金；支持组建主要服务“三
农”的金融租赁公司等。同时，支持在
农民合作社和供销社基础上，积极稳妥
地发展合作金融组织。

资金的供应总量如何提升？融资渠

道如何拓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接受
《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 《意
见》 要 求 ， 未 来 的 具 体 路 径 主 要 有 4
条。一是对符合条件的县域农村商业银
行、农村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释放出一部分资金；二是由央行发
放支持农村小微企业的再贷款，增加一
部分专门用于支农贷款资金；三是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专项用于“三农”
的金融债；四是对农贷款实行资产证券
化，盘活一部分资金。

同时，记者从央行获悉，今后，央行
将对涉农中小金融机构、考核达标的农
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继续实施较
低的存款准备金率，适当降低符合“三
农”服务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
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央行
还将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
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三
农”发展提供必要的竞争性金融供给。

只有投放在“三农”领域的资金既安
全又获益，金融机构才会有积极性。除了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风险补偿和存贷比
差异化外，创新资金供应方式也是此次

《意见》中众多亮点之一。一直广受关注
的“三权抵押试点”此次被写入《意见》，要
求创新农村抵（质）押担保方式,积极稳
妥地开展三权抵押试点。具体来说，就
是要慎重稳妥地开展农民住房财产权抵
押试点、健全完善林权抵押登记系统、扩
大林权抵押贷款规模。

□ 资金需求——

创新拓宽求贷“门路”

《意 见》 指 明 的 “ 门 路 ”

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

押 ”、“ 农 民 住 房 财 产 权 抵

押”、“林权抵押”等

农村金融服务开展不顺畅，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资金供应主体有限。但即便
有了足够多的供应方，需求方又常常会
因为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而摸不到获得资
金的金的““门路门路”。”。

创新农村抵创新农村抵 （（质质）） 押担保方式押担保方式，，为为
农民寻找资金打开更多的农民寻找资金打开更多的““门路门路”。”。此此
次次 《《意见意见》》 指明的指明的““门路门路”，”，包括包括““农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民住房财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产权抵押”、“”、“林权抵押林权抵押”、“农业机械设
备、运输工具、水域滩涂养殖权、承包
土地收益权等为标的的新型抵押担保”
等形式。

《意见》 还鼓励在县域成立以政府出
资为主、主要支持和服务“三农”的贷
款担保基金、担保公司，在有条件的地
方鼓励成立农村村级融资担保基金，使
农民能够更方便地融资。

记者在浙江省淳安县威坪镇调查时
发现，当下，农民寻找资金的障碍主要
表现在 4 个方面。即，由于物理网点缺
乏造成的高时间成本、高交通成本，由
于缺乏抵押担保而只能依托民间借贷造
成的高人情成本、高风险成本，由于农
村客户散小、金融机构人力有限产生的
难以把控的风险，以及由于供需双方信
息不对称而带来的风险。

把贷款下“沉”到村两委，实行
“农村金融六自治”，是农行浙江省分行
摸索出来的一种模式，即“客户自荐、
担保自组、借款自主、用款自律、服务
自助、守信自励”，目的是解决担保抵
押难问题。目前从全国范围看，农行浙
江省分行的做法属于首创。

“村两委了解农户、农民家庭经济
状况，能管控农民的物权，也能帮助
银行化解风险。”农行浙江淳安县支行
负责人表示，村里的关系复杂，村两
委威信高，“充分与村两委接触，一旦
该村出现还贷恶意逾期的村民，村两
委会积极配合银行方面，保证整个村
的利益。”

目前，在“六自治”模式中已出现
众多担保方式，如三户联保，由公务员
对农户提供担保，以公司+农户的形式
对种养大户、合作社带头人发放农房抵
押贷款等。淳安县支行的“三户联保”
由 3 户农民自由组合，相互担保，每户 1
年可获得 5 万元授信额度，3 户总共 15
万元，还款期 1年。

“这种方式不需要抵押，流动资金出
现困难时，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村民
林强在镇上经营了1家车行，他说，由于
相互担保，一旦有1人出现还贷逾期，其
他2户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大家在挑

选合作贷款人时会比较谨慎，都会选择
本村知根知底、经营状况良好的人。

□ 配套保障——

政策和基础设施需跟上

综合运用奖励、补贴、税

收优惠等政策工具，重点支持

金融机构开展农户小额贷款、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等业务

“农村金融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有
准公共性质，既有市场的因素，也有政
府的因素。”周慕冰表示，农村金融是个
老大难问题，也是个世界性难题，如何
把市场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是摆在
农村金融面前的重要问题。周慕冰说，
这就需要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村金
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地发
挥政府的作用相结合、把防范金融风险
和稳定经济增长相结合。

“改善农村支付服务环境”是此次
《意见》 在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上的亮
点之一。《意见》 要求推广非现金支付工
具和支付清算系统，稳步推广农村移动
便捷支付，不断提高农村地区支付服务
水平，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银
监会等部门都将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

“通过真实有效的信用评估、快捷
安全的支付服务，更多农民就可以获得
多渠道、低成本的基本金融服务。”谈
及如何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上着力时，
央行相关负责人向 《经济日波》 记者表
示。据悉，央行还将利用移动互联网等
技术，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和手机银行
业务，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覆
盖面，解决农村金融服务网点建设成本
较高等问题。

《意见》明确指出，按照“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的原则，综合运用奖励、补贴、税
收优惠等政策工具，重点支持金融机构开
展农户小额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
款、农业种植业养殖业贷款、大宗农产品
保险，以及银行卡助农取款、汇款、转账等
支农惠农政策性支付业务。

目前从披露的信息来看，需要协同
合作的部门涉及财税部门、一行三会及
发改委。“下一步，将全面加强资本市场
与现代农业的对接。”证监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一方面适当降低创业板财务准入
标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制度，另一方
面稳步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做精做细
已经上市农产品期货品种，提高定价及
风险管理效率，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
参与期货套期保值提供便利。

银行、保险公司、信托

公司等金融机构应当更加

注重服务“三农”的协同性，

为“三农”发展引入保险、信

托等多种现代金融元素，激

发出“聚合效应”

农村金融是当前整个金融改革发展中最为薄

弱的环节，随着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发布《关于金融

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这种状况有望得到

根本改观。在落实过程中，如何保障资金来源？又

有什么配套政策？围绕这些问题，《经济日报》记者

进行了深入采访——

中国人民银行 4 月 22 日宣布，将于 4 月 25 日起，
分别调降县域农商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2 个
百分点和 0.5个百分点。

4月 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加大涉农
资金投放，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
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降准后，县域农商行、农合行分别执行 16%和
14%的准备金率，其中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考核达标
的县域农商行、农合行分别执行 15%和 13%的准备金率。

信贷资源流向“三农”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这些县域农村金融机构
进行准备金率结构性调整，有利于增强支农的政策指向
性，提高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实力和支持“三农”
发展的能力，起到引导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三农”和县
域的正向激励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这对我们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是好消息。”江苏张家
港农村商业银行行长季颖表示，定向调降存准将增强农
村金融机构的活力，增加农村金融机构资金运用的规
模，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截至 3 月
底，张家港农商行存款余额为 503.19 亿元，此次调降
存准后，该行将释放资金约 10亿元。

与设在城市的农商行、农合行相比，法人在县域的
农商行和农合行涉农贷款比例高，支农力度大。以张家
港农商行为例，截至 3 月底，该行涉农贷款余额为
283.57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 362.74亿元的 78.18%。

据中金公司统计数据，截至今年 2 月末，剔除 4 个
直辖市后，全国农商行存款约 6.1 万亿元，农村合作银
行约为 1.1万亿元，此次降准后能释放不超过 1250亿元
的流动性。

并非货币政策宽松信号

央行相关负责人强调，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
作银行准备金率，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放松或转向。此
次对相关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下调准备金率，是人民银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马凯副总理在全国农村金
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引导加大
涉农资金投放的结构性调整举措，不意味稳健货币政策
取向的改变，在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下，不会影响银行体系
总体流动性，符合稳定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的原则。

“此次‘定向降准’并不具有货币政策的效应。”交
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定向降准”并不会影
响整体流动性，更应该将此举理解为支持实体经济薄弱
环节的举措，而非货币政策宽松的信号。

2003 年以来，我国对农村金融机构一直执行较低
的准备金率。2010 年还出台了鼓励县域法人金融机构
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的政策，对设在县域
且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的农村法人金融机构，在执行
较低准备金率的基础上，再降低准备金率 1 个百分点。
此次对相关县域农村金融机构准备金率进行调整，是央
行进一步激励和引导信贷资源流向“三农”和县域的一
项重要举措。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
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运用好货币政策工具，改善
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县域农商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存款

准备金率降低——

“定向降准”释放积极信号
本报记者 陈果静

配合金融支农的一系列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
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

等金融机构，为“三农”发展提供必要的竞争性金融供
给；支持符合条件的银行发行金融债券专项用于“三
农”贷款，鼓励金融机构选择涉农贷款开展信贷资产证
券化试点，盘活存量资金。

中国银监会——
继续实施好涉农信贷投放与监管评级、市场准入的

“双挂钩”政策。对支农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给予存
贷比、不良贷款容忍度等适度优惠。

中国证监会——
适当降低创业板财务准入标准，建立创业板再融资

制度；对暂不具备发行条件的成长型、创新型农业企
业，引导其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融
资；稳步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做精做细已经上市农产
品期货品种，提高定价及风险管理效率，为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主体参与期货
套期保值提供便利。

中国保监会——
积极研究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小额信贷

保证保险等新型险种，提升对特色优势农业、农业龙头
企业、农产品流通和深加工、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领域的
保险服务能力。

农业部——
协同相关部门，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等农村抵押试

点；开展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探索农民资金互助
的有效方法。


